
立法會 CB(1)916/16-17(02)號文件 

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促進外來投資  2016 年 2 月 16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下次向
事務委員會提交投資推廣署的工

作報告時，提供更多有關在香港

開業或擴展業務的公司帶來就業

機會的資料，例如創造的職位數目

及類別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 

2. 擴闊購買知識產權資

本開支的扣稅範圍的

立法建議  
 

2016 年 11 月 15 日  事 務 委員 會 要求 政 府當 局 提供
資料，評估建議在《稅務條例》

(第 112 章 )下購買知識產權的扣稅
安排的範圍新增 3 種知識產權 (即
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、
植物品種和表演中的權利 )，預計
可產生的經濟效益，供事務委員會

考慮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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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大 學 科 技 初 創 企 業

資助計劃 ("初創資助
計劃 ") 

 

2016 年 12 月 20 日  
 

事 務 委員 會 要求 政 府當 局 提供

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初創資助計劃自 2014-2015 年
度推出至今的申請統計數字，

包括批准及拒絕的申請宗數、

每宗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，以

及獲初創資助計劃資助的初創

企業名稱，並以表格按 6 所合
資格本地大學分項列出相關資

料；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311/16-17(07) 號 文 件 )
附件 B 所述 65 個初創企業已
在市場上推出的產品 /服務的

詳情；及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  (c) 就初創資助計劃自推出以來拒
絕的 336 份申請，說明所涉及
的初創企業在沒有該計劃資助

的情況下最終將其研究及發展

成 果 商 品 化 的 個 案 ( 如 有
的話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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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落馬洲河套地區 ("河
套地區 ")港深創新及
科 技 園 ("港 深 創 科
園 ") 

2017 年 3 月 6 日  
(與發展事務委員
會及資訊科技及廣

播事務委員會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確認，

河套地區的土地僅會出租予港深

創科園的租戶，而不會出售。  
 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

2017年 4月 26日隨立法會
CB(1)886/16-17(01)號文件
發給委員。  

5. 再工業化政策及工業

邨與香港科學園的最

新發展  

2017 年 3 月 21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當局有何
計劃，在國際層面推廣宣傳香

港的 研究及發展 ("研發 ")成
果，為本地開發的新科技及科

技產品開拓及發展海外市場；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  (b) 以列表方式提供目前已預留作
創新及科技相關發展的土地

名單，以及當中哪些土地的

用途須因應落馬洲河套地區

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發展予以

檢討；  
 

(c) 在 2016-2017 年度立法會會期
完結前，以資料文件方式告知

事務委員會，就目前已預留作

創新及科技相關發展的土地的

用途進行檢討的進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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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
 

(d) 告知事務委員會有何措施可
協助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採購

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產品，而

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《政府

採購協定》。  
 

 

6. 貿易單一窗口計劃的

未來路向  
2017 年 4 月 18 日  事 務 委員 會 要求 政 府當 局 向其

匯報有關檢討單一窗口計劃 51 項
"企業對政府 "(B2G)貿易文件的
現有業務流程的最新進展 (該業務
流程檢討涉及超過 10 個政策局及
部門的政策範疇，旨在精簡現有安

排、優化工序和節省成本 )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 

7. 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
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

項基金 ("專項基金 ")
及 中 小 企 融 資 擔 保
計劃 ("擔保計劃 ")下
特別優惠措施的推行

進度報告及延長申請
期的安排  

2017 年 4 月 18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提供自專項基金下的企業支援
計劃推出以來，旅行社提交
申請及獲批申請的相關數字；  

 
(b) 按立法會 CB(1)779/16-17(05)
號文件附件 2 及 4 所載類別，
分別提供以下獲批申請的相關

分項數字：  
 

 
 
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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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
 
 

 (i) 專項基金的企業支援計
劃下非製造業中的 "專業
服務 "行業；及  

 
(ii) 擔保計劃特別優惠措施

下非製造業中的 "建築 "
行業；  

 

 

  (c) 提供資料列明在專項基金的
企業支援計劃下，項目獲批

資助的企業，以顯示資助在成

功申請企業間的資助分布情

況；及  
 
(d) 就專項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
及機構支援計劃及擔保計劃下

的特別優惠措施，提供資料

列 明 不 同 行 業 /界 別 獲 批 及

被拒的申請的資料，並連同有

關獲批項目所屬類別及申請被

拒理由的詳情，以便有興趣的

企業更能掌握此等計劃的要求

及審批程序，從而提高申請獲

批的機會。  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7 年 5 月 10 日  
 


